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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 

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挪威难民理事会”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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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背景 
 

 性别暴力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仍然是在人道主义情况中的一个主要保护挑

战。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以解决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性别暴力问题，

尽管公众注意力有所增加，但是身处危机中的妇女和女孩面临的威胁并没有减

少。刚果民主共和国不断传出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强奸事件。在阿拉伯之春期间，

与男子一起站在抗议前线的妇女成为打击对象，被本应在街上巡逻保护她们的军

警逮捕、强奸。在索马里最近的饥荒和内战中，逃荒避乱的妇女和女孩在逃往肯

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避难途中被绑架、强奸，有时甚至被杀害。在难民营内，由于

缺乏安全收容所、围墙和带锁门窗之类的实体保护，暴力发生不断。难民妇女在

取水打柴，在使用环境和个人卫生设施，设法谋生养家之际受到袭击。 

 在过去几年里，每一个新的冲突和流离失所情况都带来无数妇女和女孩遭受

歧视、暴力和虐待的故事。虽然难以得到可靠数据，但没有迹象显示流离失所的

妇女和女孩的情况有所改善。由于缺乏有效行动，人道主义援助机构无可避免地

日益担心在冲突中、冲突后和流离失所情况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严重程

度及其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在世界各地许多受冲突影响的环境里，与问题

的严重性相比，方案工作显然极为不足。 

  解决性别不平等以及在冲突和冲突后情况中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保持对妇女

和女孩的重点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挪威难民理事会决定更加注重解决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和促进

性别平等。挪威难民理事会是一个独立人道主义组织，协助主要由于冲突而受到

流离失所影响的人。理事会工作重点是提供住所，确保获得饮用水和足够的卫生

设施，增加适当教育服务的可及性，以及确保当前和长期的粮食安全和司法救助， 

一切都是为了尽快结束流离失所和促进持久的自愿解决方案。 

 过去几年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确保利用性别分析了解背景和拟订应对方

案，作为在获得保护和援助方面促进平等的一种手段。在性别暴力行为和必须防

止发生这类行为的问题上，现在已建设了一些能力和提高了对问题的认识。 所

有人道主义行动必须以“不伤害”原则为一项最起码的要求；但许多人没有充分

认识到应如何确保这一点，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用意良好的人道主义行动者开展

的活动尤其使妇女和女孩面对更大的风险。 

 挪威难民理事会经常面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问题，已制定了适用于各种

情况的方案。理事会目前的目标是针对现存缺口和需要增加行动者的情况，加强

设计和实施能力，以有效的应对措施解决暴力侵害妇女的问题。认识到对这个问

题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可能造成的危害，理事会正在试行不同的配套活动，发展

多部门应对能力协助暴力幸存者。虽然重点仍然是妇女和女孩，因为她们是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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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式微的情况下一贯备受污辱的组群，但同时必须促使男子参与社区动员活动和

其他努力，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减少暴力行为。在过去几年里，男子

作为性暴力行为受害人的问题获得了较多的注意。这当然是一个需加以解决的问

题，但不应因此减少对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问题的注意力和解决问题的资

源。理事会坚信，在与冲突有关的绝大多数性暴力事件中，妇女和女孩是受害人，

男子是行为人。理事会认为，防止和应对性别暴力行为的干预措施应当继续以妇

女和女孩为重点。 

  土地权无保障和缺乏土地使用权对流离失所妇女的影响 
 

 理事会的信息、咨询和法律援助方案的重点领域之一是保障土地权。在流离

失所情况下的住房、土地和财产问题方面，理事会是一个公认的领军组织。理事

会通过正式法院系统和传统争端解决机构倡导土地权保障。理事会特别关注的一

个问题是流离失所妇女在行使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时所面对的挑战。关于冲突

和流离失所对妇女的住房、土地和财产使用权以及土地权造成的影响，相关信息

尚非常缺乏。一个合理的关切是正式法院系统和传统争端解决机制都歧视妇女，

旨在补救住房、土地和财产问题的举措最终也极可能巩固甚至加深歧视妇女的做

法。此外，妇女土地权无保障大大地影响到她们获得援助、以可行方式谋生和实

现持久解决办法的能力。 

 流离失所妇女特别容易遭受性别暴力，因为她们失去了家庭和社区提供的保

护。由于失去土地权保障、资产和收入，选择的生计增加了她们面对的暴力和剥

削风险。在流离失所的各个阶段，包括在回返和重建阶段，妇女面对特殊的住房、

土地和财产挑战。例如，当妇女以寡妇身份返回原属全家的土地时，由于妇女个

人不持有相关土地的权利，所以往往无权使用该片土地。相反，她们的土地使用

权取决于丈夫或父亲持有的权利，一旦丈夫或父亲去世，她们就可能无地可耕、

无家可归。在以成文法管理和管制土地的情况下，土地契约上一般没有妇女的名

字；如果有关妇女在回返时发现土地被他人占用，上述情况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要妇女证明对有关土地的权利非常困难。在许多国家内，法律规定妇女拥有

平等权利，但法律规定并没有获得实施，妇女继续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挪威难民理事会认为，关于缺乏土地权保障与妇女脆弱性和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之间的相互关联，亟需收集更多相关信息，因为目前的证据都属于传闻。为配

合这个目标，理事会将根据其信息、咨询和法律援助方案在支持流离失所妇女的

土地权保障方面长期所得的经验，编写一份关于流离失所妇女的住房、土地和财

产权的报告(订于 2013 年 3 月 8 日印发)。该报告将包括一项分析，说明保障妇

女土地权对防止和应对性别暴力的核心意义。报告采用的定性分析法包括分析法

律援助案件和识别趋势，辅以关于流离失所妇女的住房、土地和财产权问题的专

题研究；研究涉及以下理事会业务所在国：阿富汗、哥伦比亚、黎巴嫩、利比里

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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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基层能力 
 

 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团体)处于独特位置，可以弥合全球政策和当地实

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当地妇女团体往往拥有独特的当地知识，获得当地民众和行

为者的信任，了解冲突的根源，包括与住房、土地和财产有关的问题。与这些团

体建立关系，使它们掌握倡导妇女权利的知识、技能和资源，增加干预措施成功

的机会和当地对所用方法与解决方案的权属感。 

  结论 
 

 挪威难民理事会极力主张一贯地长期关注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理事会极力主张持续重视并相应分配资源开办多部门服务，以防止性别暴力

行为，向暴力行为幸存者提供支助。 

 理事会大力鼓励妇女地位委员会将分析流离失所妇女缺乏土地权保障的问

题以及这个问题与暴力行为的相互关联纳入其部分工作之中。理事会也鼓励妇女

地位委员会提出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行动议程，作为减少性别暴力风险、建立复

原能力和促进恢复的一个主要手段。 

 


